附件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省级管理人名册
入册申报表






         机构名称：                         
         填写日期：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5年11月


	机构名称：

	住所地：

	联系人：                    电话：

	注册资金（万元）：

	机构简介（小4号宋体、行距1.4倍，不超过750字）：
























负责人（签字）：                             （机构公章）
                                       2025年**月**日



范例：（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协会自律组织出具）


证  明

[bookmark: _GoBack]***（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有无被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情况（如有，写明时间、处罚/处分内容及作出处罚/处分的单位名称）。


**律师/会计师协会（盖章）     
2025年**月**日          











范例：（清算事务所/其他依法可以作为管理人的机构提供）


声  明

***（清算事务所/公司）有无受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情况（如有，写明时间、处罚/处分内容及作出处罚/处分的单位名称）。
如上述陈述不实，我机构愿承担被取消评审资格的后果。


***（盖章）     
2025年**月**日   









范例：（所有机构均需提供）


承诺书

***（机构名称）申请编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省级管理人名册，提供的所有申报信息及材料真实、准确、有效，且不存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企业破产案件省级管理人名册编制工作的公告》中“申报条件”第2点所列情形。
如被编入名册，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省级管理人名册编制、使用及动态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置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盖章）     
2025年**月**日   
1

